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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的話…… 

簡委員東明：你們目前是等地方政府提出需求後才設置，都沒有積極去瞭解各地方的狀況到底需不

需要。 

蕭處長祈宏：這確實是我們兩難之處。我更正一下說法，其實只要可以的話，我們是儘量在協調，

譬如委員或其他地方政府召開協調會，如果要我們出席，我們一定出席；除此之外，我們會主

動詢問各個比較偏遠的地方，如果他們需要也願意建置防救災平台，我們會請業者儘快評估，

然後建置。 

簡委員東明：你們有沒有發現所設置的地方，包括前面的 9 處及後面的 12 處大部分都是在南部？ 

蕭處長祈宏：因為一開始是…… 

簡委員東明：所以我剛才提到烏來有無建置，你也承認沒有，北部及中北部幾乎都沒有。唯一的共

構共站的行動通訊平台是在台北市政府的體育局。 

蕭處長祈宏：後來在苗栗的聯合大學和竹山這邊也有提出。 

簡委員東明：北區這麼大的範圍裡，你們只設在台北市政府的體育局，宜蘭、大同、南澳這次發生

這麼大的災情，還有桃園復興等山區都有住家且為容易發生災害地區，可是你們設置的共構共

站行動通訊平台卻集中在南部。 

蕭處長祈宏：北部地區，除了剛才提到的兩個點之外，其實復興鄉、三峽、尖石甚至是宜蘭南澳的

朝陽社區都是目前很可能可以申請的地點，現在都在規劃中。 

簡委員東明：只是「很可能」？我們今天提出詢問了，你們還說「很可能」？萬一因為沒有這樣的

設施導致發生重大災害的話，又要重新做檢討，你們未免太不積極了。 

蕭處長祈宏：我們會再努力。 

簡委員東明：你們的預算情況到底如何？ 

石主任委員世豪：就我所知，預算的實際支用額度較編列數少很多，也就是說預算足夠但成案的不

多，在這裡簡單說明幾個可能的障礙所在。第一個是地方政府可能需要協助我們尋找適當地點

並取得建設的相關地上權。第二個是災防機關需要做出全國潛勢區調查統計，找出建置點以彌

補通訊死角。基本上我們只是通訊主管機關並非災防主管機關，在兩者之間的意見整合方面其

實我們也很痛苦，因為災防機關不積極，地方政府覓地的動作也很遲緩，以致於我們預算支用

的額度很低，不過委員方才所說確實是很重要的事，還請委員在這件事情上協助我們，只有地

方政府、災防機關和我們三方銜接起來，這些基礎設施才能有進一步的發展。 

簡委員東明：大家都很重視防災，我想地方政府亦然，有了預算卻沒辦法將事情做好，讓我們覺得

這是在浪費公帑，這部分應該徹底檢討，否則一旦發生災害，到底是地方政府還是中央要負責

？ 

石主任委員世豪：還請委員多多協助並加強督導。謝謝！ 

主席：現在處理臨時提案，共計 9 案，先進行第 1 案。 

1、 

有鑑於現行通傳會所委託網路測速僅針對區域及速度快慢進行測試，這樣的資料對於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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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太大的幫助。此外，消費者除了對速度的追求，更在意「特定時段」對速度的需求是否能

被滿足，因此離尖峰時段之速率資訊變得尤其重要，加上目前 4G 網路連線的穩定性仍舊不高，

消費者雖繳交 4G 上網費用，卻常常被降到 3G 使用，顯然對消費者不公平。是以通傳會未來公

佈測速速度時，應就離尖峰時段的速度及 4G 網路連線穩定性等相關數據一併公佈。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提案人：李鴻鈞  陳歐珀  李昆澤  陳雪生  葉宜津  

鄭寶清 

主席：請問各位，對本案有無異議？ 

請通傳會基礎設施事務處羅處長說明。 

羅處長金賢：主席、各位委員。由於「4G 網路連線穩定性」乃是不確定的用語，而提案的重點在

於將離尖峰數據一併公布，讓資訊透明，所以建議將上述幾字刪除。 

葉委員宜津：不能將「4G 網路連線穩定性」全部刪除，可以將「穩定性」等三字刪除，因為穩定

性無法數據化，改為「4G 網路連線相關資訊及數據一併公布」。 

鄭委員運鵬：提案中的「穩定性」是否專指連線品質而言？有時候在車上的連線品質就不穩定。 

羅處長金賢：我們的測試會將移動的、定點的和消費端都包括在內。 

葉委員宜津：這些都是相關資訊，雖然穩定性無法數據化，可將「穩定性」三字刪除，但你們仍應

公布擁有的資訊。 

主席：本案將「穩定性」三字刪除，修正通過。 

進行第 2 案。 

2、 

有鑑於防告警細胞廣播系統預計今年啟用，然而這套系統於手機用戶通話時，將無法收到防

告警細胞廣播訊息。為求於災難來臨時，提醒鄰近所有手機用戶知災、避災及離災，並且避免

手機使用者漏收災防訊息，建請通訊傳播委員會應責成電信業者配合於發送災防訊息時，針對

手機通話中的用戶，發送電信簡訊藉以告知警訊，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李鴻鈞  陳歐珀  李昆澤  陳雪生  葉宜津  

鄭寶清 

主席：請問各位，對本案有無異議？ 

請通傳會基礎設施事務處羅處長說明。 

羅處長金賢：主席、各位委員。手機通話中若要接收災防訊息，技術上 3G 手機必須掛斷後方能接

收，4G 手機則無這個問題，故建議將倒數第二行「發送電信簡訊藉以告知警訊」修正為「研議

發送電信簡訊藉以告知警訊之可行性」。 

葉委員宜津：這是建請案，而且 3G 手機通話完畢後就可以接收簡訊，本案只是要求一定要發送簡

訊而已，所以不用修正。 

主席：本案照案通過。 

進行第 3 案。 


